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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 

「建築廢棄物委外清運」規範 

一、本監依業務需求於決標後視自行修繕之情形，分次通知得標廠商
履約。廠商應於接獲本監通知日起 10 日曆天內清運完畢，逾期
依契約罰則計算逾期違約金。 

二、投標廠商於投標前得要求至本監現場查看廢棄物之實際狀況，決
標總價包含依環保單位核准之土石方資源堆置場處理費、車資、
員工薪資、勞健保、人員、車輛意外責任險及稅管費及一切相關
費用。決標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加價。 

四、契約期間承包商應事先採取各項安全防範措施，並隨時注意安
全，如發生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等意外事故，應由承包商負責處
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五、承包商於合約期間內，應遵守政府環保相關法令之規定，倘違反
相關規定造成本監困擾及損失，概由承包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
切法律責任〈含違反規定被環保單位開立之罰單應繳之罰款〉。 

六、契約期間內廠商所持之廢棄物處理許可證文件有效期若將屆滿，
應取得新許可文件交本監備查。若廠商之廢棄物處理許可證遭撤
銷或喪失效力時，契約自動終止，因而造成本監清運中斷或導致
本監遭受主管機關罰款時，廠商須承擔罰款及本監一切損失。 

七、廠商於每次清運時，應會同本監履約管理人員到場拍照留存及確
認履約時間，本監得隨車查驗過磅數量及運送情形。廠商應於清
運完成時檢附該次進廠文件及磅單資料辦理書面驗收之依據。 

八、清運期間：自決標日起至 105年 12月 31日止。 

九、廠商進入戒護區應遵守戒護法令並配合出入管制，不得私自夾帶
違禁物品或與收容人交談，違者計點，第 4次起即終止契約並視
情節移送法辦。 

 
承包廠商名稱： 
 

公司及負責人印章（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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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院所違禁品種類及名稱表 
項次 違禁品名稱  項次 違禁品名稱  

1. 毒 品  20. 賭 具  

2. 安非他命  21. 繩 索  

3. 速 賜 康  22. 鏡 片  

4. 注射針筒  23. 錄 音 機  

5. 香 煙  24. 錄 音 帶  

6. 酒  25. 電 線  

7. 現 金  26. 充 電 器  

8. 錶  27. 電 熱 器  

9. 刀  28. 其他電器用品  

10. 剪  29. 無線電話  

11. 扁 鑽  30. 呼 叫 器  

12. 釘  31. 照 相 機  

13. 針  32. 鎮 靜 劑  

14. 鋸 片  33. 強 力 膠  

15. 其他銳利器具  34. 迷 幻 藥  

16. 打 火 機  35. 檳 榔  

17. 打 火 石  36. 誨淫圖刊  

18. 火 柴  37. 誨淫器具  

19. 汽 油  38. 其他違禁物品  

 

 投標廠商己了解監院所之違禁品種類，並同意遵守戒護相關法令。 

承包廠商名稱： 

公司及負責人印章（蓋章）： 


